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推选“扬州市文明职工”、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的通知
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宣传部、文明办、总工会，经济技术开发区总
工会，化工园区、生态科技新城、蜀冈－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工会，市直各产业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市委七届五次全会部署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宣传教育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人阶级伟大

[bookmark: page2]品格，深入推进“两聚一高”新实践、加快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扬州，努力谱写好中国梦的扬州篇章，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
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职工中推选 50 名“扬州市文明职工”、10名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选宗旨

开展“扬州市文明职工”、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推选活动，旨在通过培养选树各行各业拼搏进取、敬业奉献、开拓创新，

做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职工典型，努力营造以学习增强能力、以创新取得业绩、以奉献体现价值的浓郁氛围，激励广大职工辛勤劳动、诚实劳动、创造性劳动，在加快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扬州的征程中再立新功。
二、推选范围

凡在企事业单位生产、工作一线的在职工人、工程技术人员、教育卫生人员、科研人员、农民工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等均可参选。重点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、行业和重点工程建设以及实体经济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。
三、推选条件

1．立场坚定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自觉维护国家、民族利益和尊严，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。
[bookmark: page3]2．爱岗敬业。热爱本职工作，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乐于奉献，踏实肯干，讲求实效，在本地区和本行业中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和广泛群众基础。
3．业务精湛。具有精湛的业务技能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强烈的创新意识，通过创新创造，有效解决业务工作难题，实现重大关键技术突破，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
4．品德高尚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注重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养成，诚实守信，乐于助人，遵守公共秩序和规则，在工作生活、社会交往、公共场所、网络空间、旅游出行等各方面崇德尚礼、知行合一。
5．遵章守纪。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行业、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未从事过任何违反党纪国法的活动，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在本职工作中未出现任何重大责任事故。

推荐候选人所在单位必须坚持开展“文明职工”推选活动，其中，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推荐候选人必须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四、推选安排

（一）部署发动（8 月底前）。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、市总工会联合下发通知，利用新闻媒体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进行广泛发布，各单位深入宣传发动，全面启动扬州市文明职工推选活动。
（二）推荐申报（9 月 15 日前）。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功能区工会，以及市直各产业工会具体负责本区域内的推荐申报工作，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的方法。所有推荐对象均要认真填写推荐申报表（见附件1、 2），其中推荐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 1—2 名候选人，功能区和市直产业工会推荐 1 名候选人，分别提交一份400 字左右的事迹简介、2500 字左右的详细事迹材料和本人 2寸标准正面照电子版，同时报送相关工作照片、视频等内容。
所有申报材料于 9 月 18 日前寄送至：扬州市文明职工推选活动办公室（扬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），联系人：吉晶，电话：87329407；电子版发至 QQ：188029788 和邮箱：yzghxjw@126.com；所有申报表纸质版打印一式四份报送。
（三）筛选初审（9 月 20 日前）。对申报候选人进行初步推选，重点对推荐申报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的候选职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，组织人员到相关单位，采取走访、座谈、调研等形式进行实地考察，确保推荐申报工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。
（四）事迹展播（9 月 30 日前）。利用报刊、网站、微信

等平台刊播候选“扬州市文明职工”的事迹、故事、视频等，发动全市广大职工参与投票推选，投票情况作为结果评定的参照依据。

（五）公示评议（10 月 10 日前）。事迹展播结束后，将 “扬

[bookmark: page5]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 候选人事迹在市级媒体公示，接受广大
工群众评议，结合评议结果，推选活动办公室综合审定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。
（六）表彰发布（10 月 20 日前）。对推选出的“扬州市文明职工”、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进行通报表彰。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，按程序申报“扬州市五一劳动奖章”（已获取的不再申报），并推选为下届省文明职工候选人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本次文明职工推选活动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，由推选活动办公室对申报对象进行初审和筛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和产业工会负责推荐对象的初审、宣传和申报等相关工作。

各单位要坚持好中选优，严格按照推选条件推荐，确保推荐人选立得住、过得硬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的候选人由各级宣传部、文明办和总工会共同审定并盖章。各功能区、产业工会推荐的候选人须经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和工会审定盖章。“扬

州市文明职工”和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候选人确定后，应向所在单位职工公示一周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。



附件：1、“扬州市文明职工”推选申报表

2、“扬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”推选申报表













